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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用低压活塞式空气压缩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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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ine reciprocating air compressor for low

主题内容与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船用低压活塞式空气压缩机（以下简称空压机）的分类、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

则以及产品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额定排气压力不大于1 MPa的船用低压活塞式空压机。

2 引用标准

GB 191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 573船用搭焊钢法兰
GB 574 船用对焊钢法兰

GB 1105 内燃机台架性能试验方法
GB 3033船舶管路和识别符号的油漆的颜色

GB 3853一般用容积式空气压缩机性能试验方法

GB 4980容积式压缩机噪声声功率级的测定 工程法
GB 11706船舶机舱辅机振动烈度测量方法

JB 8产品标牌
JB 2759机电产品包装 通用技术条件

3 术语

3.1额定工况：由额定转速和额定排气压力共同确定的空压机的运转状态。

3.2 标准吸气状态：吸气口前吸入温度为201C，压力为0. 101 MPa，相对湿度为零，冷却水进口温度为

15'C（水冷空压机）。

3.3 容积流量：空压机在额定工况下运转，单位时间内于空压机排气口处量得并换算到第一级进气口

前吸入空气之温度和压力的空气体积（包括自储气罐、中间冷却器等处收集的空气中的冷凝水折算成的

空气体积）。

3.4

3.5

名义转速：为设计和判别空压机性能，由额定转速圆整出来的理想转速。

标准容积流量：空压机的容积流量换算到标准吸气状态和名义转速下的空气体积。

4 产品分类

4.1 基本型式
4.1.1 空压机应为无十字头的v型.W型或直立型结构型式。

4.1.2 空压机采用水冷式（海水冷却或淡水冷却）或风冷式。

4.2 基本参数

    单级和二级空气压缩机的基本参数应符合表 1、表2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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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名义转速

  t/min

标准容

积流量

m'/h

撅定排

气压力

  M1?a

轴功率

  kW

冷 却 方 式
驱动功率

    kW

传动方式
风冷

水 冷

水盘,m' /h

海水最

高进水

温度

不大于

  30℃

淡水最

高进水

温度

不大于

  400C

50 Hz 60 Hz

1 450 1.5 0.6 0.22 风冷 0.37

三角皮带
1 450 2 0.7 0.32 风冷 0.55

1 070 3.5 0.7 0.67 风冷 0.75

1 270 6 0.7 0.98 风冷 1. 1

1 000 18 0.7 2.4 风冷 0.4 0.6 3

直联或三

角皮带

1 200 22 0.7 2.9 0.6 0.8 4

1 000 36 0.7 4.8 0.8 1.2 5.5

1200 43 0.7 5.8 0.8 1.2 7.5

1 000 48 0.7 6.24 1 1.5 7.5

1 200 58 0.7 7.5 1 1.5 11

表 2

名义转速

  r/min

标准容

积流量

m3/h

倾定排

气压力

  MPa

轴功率

  kW

冷 却 方 式
驱动功率

    kW

传动方式
风冷

水 冷

水量,ms/h

海水最

高进水

温度

不大子

  301C

淡水最

高进水

温度

不大于

  40'C

50 Hz 60 Hz

1 000 120 1 15 1.5 2 17

直联或三

角皮带

1 200 144 1 18 2 3 22

1 000 240 1 24 3.6 5.4 30

1 200 288 1 29 4 6 37

750 480 1 42 4.6 6.8 45

900 576 1 50 5 7.5 55

750 720 1 63 6 8.5 70

900 864 1 75 8 10.5 90

4.3产品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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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 空压机的型号规定如下：

C 口 口 口一口／口

额定排气压力，MPa

名义标准容积流量，m3/h

风冷式，水冷式不表示

交流电动机驱动不表示

Z— 直流电动机驱动

C— 柴油机驱动

W - W型空压机

V- V型空压机

z— 立式空压机

用空压机

4.3.2 标记示例

    船用低压空压机标准容积流量为50 M3 /h，额定排气压力为0. 7 MPa，交流电动机驱动，风冷立式活

塞式空压机：

船用低压活塞式空气压缩机 CZF-50/0.7  GB/T 12933-91

5 技术要求

5.1 环境条件

    空压机在下列状况下应能正常工作：

    a． 横摇：士22.50;

    b． 纵摇：士7. 5';

    c． 横倾：士150;

    d． 纵倾：士50;

    e． 环境温度：5-50'C；

    f． 冷却用海水最高进水温度为30* C;

    9． 闭式循环冷却用淡水最高进水温度为401C；

    h． 进入空压机的空气中含有微量油雾、盐雾，最大相对湿度为95 % o

5.2 使用性能

5. 2. 1 空压机在额定工况下实测的容积流量换算成标准容积流量应不低于表1、表2中规定值的

9500，而轴功率不得超过表1、表2规定的数值。

5.2.2空压机中修期定为1 000 h，在中修期中各主要零件磨损值不得超过极限值。

    气阀阀片和弹簧的使用寿命如下：

    空压机转速大于或等于1 000 r/min时，寿命不小于1 000 h；空压机转速小于1 000 r/min时，寿命

不小于1 500 h,
5.2.3 用户在遵守使用规则的条件下，制造厂保证压缩机的油漆在交货后12个月内不剥落。

5.2.4 用户在遵守使用规则的条件下，从交货之日起空压机保用12个月。在保用期内，因设计或制造

质量不良而产生损坏或不能正常工作时，制造厂无偿地为用户修理或更换压缩机损坏的零部件。

5.2. 5 空压机的结构应能保证在额定转速和最终排气压力为额定排气压力的105％的条件下安全运

转 1 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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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6 当第一级进气温度为50̀C；冷却水温度为30'C（海水）或400C（淡水）空压机最终排气压力为额

定压力时，各级排气温度（包括风冷空压机）不得超过2000C e

5.2.7 进入空气瓶的空气温度：

    水冷空压机不超过进水温度加301C；

    风冷空压机不超过环境温度加401C；

    空压机后冷却器出口处应备有小型易熔塞或报警装置，空气温度超过121℃时应发出报警。

5.2. 8 空压机在额定工况下运转时，当第一级进气温度为501C，曲轴箱内的润滑油温度应不超过

701C.润滑用压缩机油的闪点应比气缸内最高压缩温度高20℃以上。

5.2.9 空压机润滑油耗油量如表3所示。

                                              表 3

容积流量，m3/h <50 51̂ -119 ）120

油耗量，8/ms <0. 7 <0.6 <0.5

5.2.10 空压机用压力润滑时，在有待润滑的部件前应予妥善地过滤，油泵压力不低于0. 1 MPa（表压）

并可适当调节，油泵的吸口应布置在船舶允许的纵、横倾下，不使油泵丧失吸力。

5.2.11 空压机组的自动控制装置分半自动化和全自动化两种形式，半自动化方式包括自动开机、自动

停机、自动卸荷、自动泄放。

    全自动化方式包括自动开机、自动停机、自动卸荷、自动泄放，并附加必要的自动保护装置和报警装

置 。

5.3 安全和环境保护要求

5.3.1 安全阀应动作灵活，安全可靠，当排气控制阀全部关闭后空压机的排气压力上升至额定排气压

力的110％时，最后级安全阀必须开启，并保证空压机排气压力不再上升，级间安全阀开启压力应不超

过该级最大排出压力的1200o,

5.3.2 空压机安装在制造厂的试车台上，并在额定工况下运转的噪声声功率级应符合表4的规定。

                                                表4

容积流量，M3 /h 噪声声功率级，dB(A)

<6 镇94

7- 60 <104

>60 《106

5.3.3 空气滤清器

    空压机吸气口处应设空气滤清器。

5.3.4 驱动装置和传动装置，应装备以金属丝网或以钢板为主要材料的防护罩。

5.3.5 空压机组安装在制造厂的试车台上，并在额定工况下运转的振动烈度Vrn�C18 mm/s,

5.4 外观要求

5.4.1 空压机外表面的铸造、焊接及加工表面应清理干净，做到无锈、无垢、无焊渣。涂漆表面应平坦光

滑、色泽一致。紧固件、操作件应作装饰处理，油漆应能防止盐雾、油雾及潮气的腐蚀。风冷式空压机的

气缸、气缸盖的外表面不允许打腻子，应用导热良好的导热油漆喷刷。

5.4.2空压机的气管、水管、油管应按。B 3033规定的颜色涂漆，以标志管路的用途。
5.4.3外露紧固件、操作件应进行装饰性处理（如发蓝，镀光铬）。
5．5 材料要求

5.5.1 空压机主要零件所选用的材料应符合国内现行规范和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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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2 空压机主要零件应进行材料的化学分析、表面硬度、金相组织检验和机械性能试验。

5.5.3所有与润滑油、压缩空气或油雾接触的橡胶件应由耐油橡胶制成。

5.6 工艺要求

5.6.1 运动件的重量偏差

    活塞、连杆、平衡铁的实际重量与图样上所示的重量偏差不应超过下列规定：

    活塞：士500

    连杆：士30o

    平衡铁：士400

    飞轮（皮带轮）应作静平衡校正。

5.6.2 空压机和原动机用弹性联轴器直联时，两机主轴的对中要求应符合表5的规定。

                                              表 5                                       mm

嚎9Fv. , mm 联轴器外圆径向圆跳动公差 联轴器端面圆跳动公差

<250 <0. 05 <0. 10

》250-500 <0. 08 <0. 15

>500 <0. 10 <0. 20

5.6.3 为使空压机和原动机拆开后容易复位，原动机与公共底座间应采用定位销定位。

5.6.4 空压机的承压零部件如气缸、活塞、气缸盖、冷却器、油水分离器、气路管子等均应以1.5倍的额

定工作压力进行水压试验，气缸和气缸盖水路应以0. 45 MPa压力进行试验，上述各种水压试验，均历

时30 min不允许有渗漏现象。

5.了 结构要求

5.7.1 应在曲轴箱的适当位置设有润滑油补给孔、油位计、油压调节阀（压力润滑时）、放油塞和防爆阀

或适当的透气装置。

5.7.2 水冷式气缸水套底部应设有冷却水排出孔，并装有放水旋塞，水腔内壁应有防锈和防腐措施。

5.7.3 冷却器应设有冷却水安全阀或安全膜，并装备放泄旋塞或放泄阀。

5.7.4 空压机必须具有卸荷机构，采用自动控制的场合亦必须备有能手动操作的机构。

5.了。5 空压机应装有液气分离器（容积流量小的风冷空压机可以不装）。

5.7.6 空压机的气路、水路、油路的联结应保证密封，便于拆装并能防震。

5.8 空压机的排气口、冷却水进出口外接管路采用法兰结构并能防震。

6 试验方法

6.1 调整试验

    每台空压机经2h以上的磨合后方可进行调整试验。调整试验时，空压机在额定工况下运转，检查

振动、噪声以及空气、冷却水和润滑油泄漏等有否异常现象。每台空压机的调整试验结果均应做详细的

记录。

6.1.1调整油压、水压各级进排气压力。

6.1.2 空压机在额定工况下运转，调整安全阀使其符合5.3.1条的规定，每只安全阀经3次试验后铅

封。

6.1.3 进行自动启动、停止、卸荷、泄放和保护（报警）等装置的试验，检查其动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试

验不少于3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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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4 冷却水腔上的安全膜的破裂或安全阀的起跳压力为0. 4̂--0. 45 MPa，安全膜的破裂试验每批抽

检2％但不少于2只。

6.2性能试验

    空压机的各项性能试验均应以配套完整的空压机组进行。

    空压机各级空气温度及压力、冷却水的压力和水量、润滑油耗量、转速等均按GB 3853的规定进行
测试。

6.2.1 空压机容积流量测定方法按照GB 3853规定采用喷嘴法或充罐法进行。

6.2.2 轴功率测试

    当空压机由电动机驱动时，轴功率测定按GB 3853规定进行。当空压机由柴油机驱动时，按

GB 1105的规定求出原动机的输出功率，空压机的轴功率按式（1)计算。

N二 N, n （l）

式中：N— 压缩机轴功率，kW;

    N,— 柴油机输出功率,kW;

      ，— 传动效率（按GB 3853规定选取）。
6.2.3 将空压机安装在制造厂的试车台上，并在额定工况下运转，按GB 11706的规定测量振动烈度。

6.2.4 将空压机安装在制造厂的试车台上，并在额定工况下运转，按GB 4980的规定测量噪声。

6.2.5 空压机在额定转速、最终排气压力为额定排气压力的105％的条件下，连续运转1 h.

6.3耐久试验应在额定工况下进行，并定期进行性能测试。

    新设计的首制样机耐久试验的运转时间应不少于1 000 h，试验期间的累计起动次数应不少于100

次，其它类型的空压机（包括新设计的同一型式、同一缸径的变型机组和转厂生产的机组）耐久试验的运

转时间应不少于500 h，试验期间的累计起动次数应不少于50次，起动次数的试验可在耐久试验的某段

时间里集中进行，但必须保证每次起动前空压机的停车时间不少于0. 5 h a

    在耐久试验过程中和结束后应先后各一次将主要零件拆开，进行外观检查和摩擦副磨损量计量。

6.4船用条件试验

    空压机船用条件试验应在额定工况下进行。试验方法与测试项目按表6规定进行。

                                              表 6

试验项目 要 求
运转时间

      h
必须测定和检验的项目

摇摆试验
横向角度：122.5';

纵向角度：士7.5*，摇摆周期10s
1     测定容积流量、轴功率以及润滑油、冷却

水、各级空气的压力、温度和轴承温度、冷却水

耗量。

    检验气缸、轴承等各摩擦表面、仪表、管

路、减展器、紧固件等情况，以及气阀、缸头等

结炭情况

倾斜

试验

横倾 角度：士150

纵倾 角度：士50

高温高湿

  试验

环境温度：50C，

相对湿度：95%，

冷却水进口温度：海水300C;

                淡水 4 0 C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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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检验规则

7.1 空压机检验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检验项目按表7规定。

                                                表 7

试 验 项 目 技 术 要 求
检 验 种 类

出厂检验 型式检验

调整试验

气、水、油压力 5.2.6,5.2.7,5.2.8,5.2.10

100%
首制样机

  一台

安全阀 5.3. 1

自动控制装置 5.2. 11

性能试验

容积流量测试 5.2. 1

轴功率测试 5.2.2

振动测试 5.3.5

噪音测试 5.3.2

耗油量测试 5.2.9

超载性能试验 5.2.5

耐久试验 5. 1

船用条件试验 5.1

了．2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新产品和老产品转厂生产的试制定型鉴定；

    b． 正式生产后，如结构、材料、工艺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正常生产时，应每四年或生产 100台后进行一次检验；

    d． 产品停产二年后，恢复生产时；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

    f． 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进行型式检验的要求时。

7.3 型式检验用的样机应先经调整试验，其测试得的主要性能指标应符合有关文件规定后方可进行耐

久试验。试验前应对空压机进行全面的检查，并对摩擦副进行必要的计量，以便试验结束时统计磨损量。

了．4 新设计的首制样机必须在额定工况下进行船用条件试验、考核和检验其工作的可靠性与各项性能

指标的稳定性，新设计的同一型式、同一缸径的变型机组可不进行摇摆、倾斜和高温高湿试验。

7．5 判定规则

7.5.1 每台空压机均需由制造厂技术检查部门按本标准的规定进行检查，符合规定的为合格产品，并

出具合格证后方能出厂。

7.5.2 抽验的空压机如果超差，则应加倍抽试，符合仍为合格。若仍超差则该批产品为不合格，应返修

后逐台检验，合格后方能出厂。

8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标志

  每台空压机应在明显处固定标牌，标牌尺寸、技术条件等应符合JB 8的规定，并留有打船检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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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位置。

8.1.2 包装标志按照JB 2759包装箱箱面的标志规定。

8.2 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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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1空压机组的包装根据储运条件按照JB 2759的规定选用。

8.2.2 随机技术文件

        产品合格证、出厂试验的试验报告及船检证书。

    b． 产品说明书。

    说明书内容包括产品的用途、性能与技术参数及机组重量，产品的结构。说明拆装、操作与保养要

求；故障及其排除方法；使用、修理所需的各种技术数据；主要零件配合尺寸和装配间隙，使用极限间隙；

机组外形图，安装图（附有机组三个坐标方向的重心位置），外接管路的连接尺寸及其在三个坐标方向的

位置，总装配图，系统线路图；原动机为柴油机时，还必须附上包括以上主要内容的原动机使用说明书。

        装箱单。

    d． 随机备附件清单和专用工具清单。

    备件和专用工具的供应范围、数量应符合经规定程序批准的技术文件的规定。如有特殊需要亦可按

订货协议确认范围、数量供应。

        随机技术文件使用的文种。

    随机技术文件一般均同时用中文和英文书写，需要时可译成其它文种，只供国内船舶使用时可只用

中文书写。在文件的封面上应写明空压机的名称、编号以及制造厂名称等。

8.3 运输

8.3.1 包装储运指示标志，按照GB 191规定选用，运输中不允许损坏。

8.3.2 允许用任何运输工具进行运输，但不允许承受较大震动。

8.4 贮存

8.4. 1 空压机组在仓内应单放。

8.4.2 应防潮，保证六个月内无锈蚀、霉损。

附加说明：

本标准由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船用机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由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第七研究院上海船舶设备研究所负责起草。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蔡乙绵。


